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語言治療系 實習分發實施要點 
 

109.2.18.語治系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訂定 

109.3.3.語治系務會議通過 

109.5.6.院務會議通過 

第 1 條 由系主任召集本系三、四年級導師與實習業務承辦教師，成立實

習分發小組。 

第 2 條 實習單位與實習名額由實習業務承辦教師向各單位提出申請，然

後會同實習分發小組商討決定。 

第 3 條  未達下列標準者，不得參加校外實習： 

一、 學期成績總平均未達及格 (60 分) 者。 

二、 以下任一修習科目未修或未達及格 (60 分) 者: 

                  初階語言障礙實習 1/3、初階語言障礙實習 2/3、初階語  

                  言障礙實習 3/3、音韻障礙學、兒童語言障礙學、語暢障 

                  礙學、聽能復健學、吞嚥障礙學、運動言語障礙學、成人 

                  語言障礙學、嗓音障礙學。 

三、 不及格科目在選填志願當學期前業經隨班或暑修及格者，

該科目不列入累計。 

第 4 條  成績排名計算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採計各學期成績: 

四技部：一、二年級上、下學期和三年級上學期(共五個學期)

專業科目總平均成績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學科重修之分數採計方式，於暑修或重補修完畢，比照重 

               修完成的成績計算方式，成績以 60 分計。 

三、轉學/轉系學生入學後的成績列計實習分發排名的成績，暑修

(補修原本低年級應該修的學分)成績歸低年級，所以不列入

實習分發成績排名，若入學後的學分，成績不及格，於暑修

或重補修完畢，比照其他同學重補修完成的成績計算方式，

成績以 60 分計。 

四、本科系以轉學生方式入學，降轉到本系的學生，其實習分發

成績排名計算方式，則比照一般轉學生成績計算方式。 

五、總成績相同時參酌順序為：(1) 操行成績，(2) 體育成績。 

第 5 條      實習面試代表機制: 

一、 實習面試依照醫院要求，公平給予同學競爭，選派原則依照

成績排名代表出去。 

二、 依實習單位來文提供面試員額數推派 

(1). 實習生面試名額不限額：所有有意願參與的同學皆可參

加，系上不會篩選代表。 

(2). 實習生面試名額限額：在有意願同學的名額中，依照成

績先後順序代表本系參加面試，每位學生皆有兩次的

機會。 

三、 凡面試選上的同學不得放棄實習站，須將其他面試機會留

給其他同學，只爭取到半年實習的同學仍可繼續爭取另外



半年的實習站。 

四、 凡要爭取實習站的同學須依規定在時間內將資料同步寄到

系上信箱，並且讓實習負責老師知悉，避免資料也所遺

漏。 

五、 各家醫院規定書審報名、面試及公告錄取的時間會有所不

同，系上老師須預留工作時間彙整給各家實習單位，過程

中會出現時間差的問題，但不影響公平原則。 

第 6 條  選填實習單位前，應先明瞭各實習單位有關學業成績以及操行成

績之要求，並依各實習單位實習合約規定辦理體檢以及急救證

明，未繳交各項証明文件或檢驗報告者不得選填該單位或前往實

習。 

第 7 條  各班依成績排名依序先選填上下梯次至當梯次額滿為止。 

第 8 條  分發方式以各班成績排名依序選填。由同一名次的同學抽簽定出

先後次序，上台選完志願後，再由下一名次者抽簽、選志願。 

第 9 條  所有選填程序完成後，名單送交系辦公室行文給各實習單位。 

第 10 條  所有未在規定條文內的變更選填志向者，都必須向實習小組申請

變更，實習小組接受申請後，應在一週內召開臨時會議決定。任

何人皆不得擅自變更選填名單，以達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原則。 

第 11 條 若於該學期分發完成後，未能滿足上述第三條之修課標準者，不

得參加校外實習。 

第 12 條    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